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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小企业政策（如有）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于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单位名称）的 于田县 2026 年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项目名称）采购

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行业；制造商为临沂祥禾植保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27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1.8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太阳能杀虫灯（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四川为民蜀光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1 人，营业

收入为 3919.0641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7091.115876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有机肥料（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瓦克斯曼(新疆)作物营养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9 人，营

业收入为 441.22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12.15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磷酸二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四川省什邡金大化工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3 人，营业收

入为 6890.55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49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5.硫酸钾（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

造商为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

入为 8927.3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378.9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黄板（粘虫板）（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四川为民蜀光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1 人，营

业收入为 3919.0641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7091.115876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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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磷酸二氢钾（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四川省什邡金大化工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3 人，营业收

入为 6890.55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49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8.复合肥料（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瓦克斯曼(新疆)作物营养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9 人，营

业收入为 441.22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12.15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黄腐酸钾（黄腐植酸钾）原粉（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

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新疆瀚润生物有机肥料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839.1 万元，资产总额为 533.5 万元 1，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吡虫啉（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河南勇冠乔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1 人，营业

收入为 3824.417362 万元，资产总额为 34935510.95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调环酸钙≥5%）（标的名称），属于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鹤壁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237 人，营业收入为 26333 万元，资产总额为 34762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甲哌鎓≥250 克/升）（标的名称），属于工

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安阳新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36 人，营业收入为 848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4274.

5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 四川为民蜀光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期： 2026 年 04 月 17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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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009]36 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

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
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
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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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

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

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
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

统计局 2003 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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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狱企业声明函

【不属于监狱企业的无需填写、递交】

本单位郑重声明，本单位在参加（采购人名称）的（招标项目名称）项目采

购活动提供以下监狱企业制造的货物（或监狱企业承担的工程、或监狱企业承接

的服务），具体情况如下：（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制造商名称）属于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

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2）□（制造商名称）属于监狱企业并作为联合体一方，其提供协议合同

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制造商名称）属于监狱企业并作为分包方，其提供协议合同金额

占到分包意向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

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我单位非监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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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无需填写、递交】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

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

/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扶持政策说明：

1、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和转

发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对小型

或微型企业的投标报价给予 10%的扣除，并用扣除后的价格计算价格评分。

2、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享受小微企业同等的价格扣除。【注：

提供《监狱企业声明函》及其相关的充分的证明材料】。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投标【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视为小型、微

型企业，享受小微企业政策扶持。

注：我单位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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